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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7956的本部分的第5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GB7956《消防车》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第2部分:水罐消防车;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
……
本部分为GB7956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7956—1998《消防车消防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GB/T6244—1986《消防车通用底

盘系列、型式、基本参数和技术要求》和GB16279—1996《消防车定型试验规程》。本部分以GB7956—

1998为主,整合了GB/T6244—1986、GB16279—1996的内容。与GB7956—1998相比,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和1998版的第3章);
———增加了消防车的分类及型号(见第4章);
———增加了动力性能中的比功率(见5.1.2.1);
———修改了消防车最高车速和起步换挡加速时间(见5.1.2.2,1998版的4.1.3);
———修改了消防车外廓尺寸(见5.1.3.2,1998版4.1.2.1);
———修改了轴荷和质量参数(见5.1.5,1998版4.1.2.1);
———增加了安全性(见5.1.6);
———增加了整车标志和标识(见5.2);
———增加了底盘的一般要求(见5.3);
———增加了底盘的改制要求(见5.4);
———增加了驾驶室和乘员室改制技术要求(见5.5);
———增加了仪表与操作系统要求(见5.6);
———增加了电气系统和警报装置要求(见5.7);
———增加了使用市电的装置和系统要求(见5.8);
———增加了非通信指挥消防车的通信区域及设施要求(见5.9);
———增加了车身、器材箱要求(见5.10);
———增加了设备、器材的固定要求(见5.11);
———增加了爬梯要求(见5.12);
———增加了制动垫块要求(见5.13);
———增加了附加储气瓶要求(见5.14);
———增加了随车文件要求(见5.15);
———增加了外观质量要求(见5.16);
———增加了装备多种消防专用装置的消防车的要求(见5.17)。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消防车泵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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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范桦、万明、李宝忠、戎军、蒋旭东、胡勇、殷伟德、陆明。
本部分代替了GB7956—1998、GB/T6244—1986和GB16279—1996。

GB7956—1998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7956—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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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7956《消防车消防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于1987年首次制定,1998年第一次修订。近年来,随
着消防车技术的快速发展,1998版标准已不能满足消防车产品的发展需要,产品性能与消防部队实战

要求有较大差距,一些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相对滞后,对消防车产品的安全性、操作性、使用性以及人身

防护等方面的要求需加以补充。尤其在我国加入 WTO后,需要依据先进的标准促进消防车产品的国

际贸易与技术交流。因此,标准进行了第二次修订。
消防车产品目前没有国际标准,本次修订以原有三项国家标准GB7956—1998《消防车消防性能要

求和试验方法》、GB/T6244—1986《消防车通用底盘系列、型式、基本参数和技术要求》、GB16279—

1996《消防车定型试验规程》为基础,参考美国NFPA1901:2003《StandardforAutomotiveFireAppa-
ratus》,结合我国消防车产品的自身特点,整合修订为GB7956《消防车》系列标准,修订后的标准内容

基本涵盖了我国现有的消防车类别,可为消防车产品的生产、销售、使用和质量监督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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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GB7956的本部分规定了消防车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及型号、通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各类消防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1589—2004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3181 漆膜颜色标准

GB4785—2007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6245 消防泵

GB7258—2012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8108 车用电子警报器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9656 汽车安全玻璃

GB11567.1 汽车和挂车侧面防护要求

GB11567.2 汽车和挂车后下部防护要求

GB/T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T12538 两轴道路车辆 重心位置的测定

GB/T12539 汽车爬陡坡试验方法

GB/T12543 汽车加速性能试验方法

GB/T12673 汽车主要尺寸测量方法

GB/T12674 汽车质量(重量)参数测定方法

GB12676—1999 汽车制动系统 结构、性能和试验方法

GB13057 客车座椅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

GB13954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标志灯具

GB/T14172 汽车静侧翻稳定性台架试验方法

GB15084 机动车辆 间接视野装置 性能和安装要求

GB15741 汽车和挂车号牌板(架)及其位置

GB16735 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

GB/T18411 道路车辆 产品标牌

GB20182 商用车驾驶室外部凸出物

GB23254 货车及挂车 车身反光标识

GB50313 消防通信指挥系统设计规范

JB/T5943 工程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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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品外部标识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5]第38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灭火类消防车 suppression-type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灭火装置,用于扑灭各类火灾的消防车。

3.1.1
水罐消防车 watertank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车用消防泵和水罐,以水为主要灭火剂的消防车。

3.1.2
供水消防车 watersupply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车用消防泵和大容量水罐,用于向灾害现场供水的消防车。

3.1.3
泡沫消防车 foam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车用消防泵、水罐、泡沫液罐和水-泡沫液混合设备的消防车。

3.1.4
干粉消防车 drypowder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干粉灭火剂罐、成套干粉喷射装置的消防车。
注:干粉灭火剂也称为干粉。

3.1.5
干粉泡沫联用消防车 drypowderandfoam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车用消防泵、水罐,泡沫液罐和干粉灭火剂罐,可同时或按顺序喷射干粉和泡沫灭火的消

防车。

3.1.6
干粉水联用消防车 drypowderandwater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车用消防泵、水罐和干粉灭火剂罐,可同时或按顺序喷射干粉和水灭火的消防车。

3.1.7
气体消防车 gas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气体灭火剂瓶,以气体为灭火剂的消防车。

3.1.8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compressedairfoamsystem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水罐和泡沫液罐,通过压缩空气泡沫系统喷射泡沫灭火的消防车。

3.1.9
泵浦消防车 pumper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消防泵,不配备灭火剂罐,直接利用水源灭火或供水的消防车。

3.1.10
高倍泡沫消防车 high-expansionfoam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水罐和泡沫液罐,通过高倍数泡沫发生器喷射高倍泡沫灭火的消防车。

3.1.11
水雾消防车 watermist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水罐和水雾灭火装置的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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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高压射流消防车 high-pressurewaterpuncture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水罐和高压射流装置,利用高压水流击穿或切割障碍物灭火的消防车。

3.1.13
机场消防车 airport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越野底盘、车用消防泵、水罐和泡沫液罐,具有加速快,越野性好,自动控制程度高,可在行

驶中喷射灭火剂,用于扑救飞机火灾的消防车。

3.1.14
涡喷消防车 turbo-jetengine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车用消防泵、水罐、泡沫液罐,利用燃气涡轮发动机喷射灭火剂的消防车。

3.2
举高类消防车 aerial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举高臂架(梯架)、回转机构等部件,用于高空灭火救援、输送物资及消防员的消防车。

3.2.1
登高平台消防车 platform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曲臂、直曲臂和工作斗,可向高空输送消防人员、灭火物资、救援被困人员或喷射灭火剂的

消防车。

3.2.2
云梯消防车 aerialladder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伸缩云梯,可向高空输送消防人员、灭火物资、救援被困人员或喷射灭火剂的消防车。

3.2.3
举高喷射消防车 watertower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直臂、曲臂、直曲臂及供液管路,顶端安装消防炮或破拆装置、可高空喷射灭火剂或实施破

拆的消防车。

3.3
专勤类消防车 specialized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专用消防装置,用于某专项消防技术作业的消防车。

3.3.1
通信指挥消防车 commandandcommunication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无线通信、发电、照明、火场录像、扩音等设备,用于灾害现场通信联络和指挥的消防车。

3.3.2
抢险救援消防车 rescue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抢险救援器材、随车吊或具有起吊功能的随车叉车、绞盘和照明系统,用于在灾害现场实

施抢险救援的消防车。

3.3.3
化学救援消防车 chemicalaccidentrescue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化学事故处置器材和装备,用于处置化学灾害事故的消防车。

3.3.4
输转消防车 transportandreturn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真空泵和储存罐,具有抽吸、排放和储存能力,用于事故现场输转危险物品的消防车。

3.3.5
照明消防车 lighting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固定照明灯、移动照明灯和发电机,用于灾害现场照明的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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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排烟消防车 smokeexhauster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固定排烟送风装置,用于排烟、通风的消防车。

3.3.7
洗消消防车 decontamination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水泵、水加热装置和冲洗、中和、消毒的药剂,对被化学品、毒剂等污染的人员、地面、楼房、

设备、车辆等实施冲洗和消毒的消防车。

3.3.8
侦检消防车 reconnaissanceanddetection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多种有害物质侦检设备,用于检测灾害现场是否存在有害物质的消防车。

3.3.9
隧道消防车 tunnel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增压驾驶室、乘员室和发动机舱,具有双向行驶功能,用于扑救隧道火灾的消防车。

3.3.10
履带消防车 crawler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履带行走装置,用于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扑救火灾或向灾害现场运输人员、器材和物资的消

防车。

3.3.11
轨道消防车 track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轨道行驶装置,用于扑救地铁或其他轨道火灾的消防车。

3.3.12
水陆两用消防车 amphibious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水陆两用驱动装置,既可以在陆地行驶,又可以在水中航行的两栖消防车。

3.4
保障类消防车 auxiliary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各类保障器材设备,为执行任务的消防车辆或消防员提供保障的消防车。

3.4.1
器材消防车 equipmentstorage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各种消防器材并放置和固定在器材箱内,用于向灾害现场运送器材的消防车。

3.4.2
勘察消防车 firesceneinvestigationvehicle
主要装备各类探测、取样和分析仪器,用于勘察火灾现场的消防车。

3.4.3
宣传消防车 firesafetypublicityvehicle
主要装备各种模拟灾害现场的装置,用于向公众宣传消防知识的消防车。

3.4.4
水带敷设消防车 hoselaying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水带敷设和回收装置,用于铺设和回收直径大于或等于100mm水带的消防车。

3.4.5
供气消防车 compressedairsupply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高压空气压缩机、高压储气瓶组、防爆充气箱等装置,给空气呼吸器瓶充气或给气动工具

提供气源的消防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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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供液消防车 foamliquidsupply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供液泵和液体灭火剂罐,用于输送除水以外的各类液体灭火剂的消防车。

3.4.7
自装卸式消防车 self-loading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自装卸机构,用于将装有消防装备的模块(器材箱)快速运抵灾害现场的消防车。

4 分类及型号

4.1 分类

4.1.1 按照功能分类

消防车按照使用功能分为四类:灭火类消防车、举高类消防车、专勤类消防车和保障类消防车。

4.1.2 按照结构分类

消防车按照结构分为三类:罐类消防车、举高类消防车和特种类消防车。

4.2 型号

4.2.1 型号构成

消防车的产品型号由消防车企业名称代号、消防车类别代号、消防车主参数代号、消防车产品序号、
消防车结构特征代号、消防车用途特征代号、消防车分类代号、消防装备主参数代号组成,必要时附加消

防车企业自定代号。型号编制方法如下:

□□□ 

消防车企业名称号

○ 

消防车类别代号

○○ 

消防车主参数代号

○ 

消防车产品序号

□ 

消防车结构特征代号

XF 

消防车用途特征代号

□□ 

消防车分类代号

○○○/

消防装备主参数代号

□□□□ 

消防车企业自定代号

4.2.2 消防车企业名称代号

用代表企业名称的两个或三个汉语拼音字母表示,其代号由国家汽车行业主管部门给定。

4.2.3 消防车类别代号

用5表示单车式消防车,或用9表示半挂式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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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消防车主参数代号

用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主参数代号为车辆的总质量,单位为吨(t)。

4.2.5 消防车产品序号

用一位阿拉伯数字0,1,2,…,9顺序使用。

4.2.6 消防车结构特征代号

用一个汉语拼音字母表示,G代表罐类消防车,J代表举高类消防车,T代表特种类消防车。

4.2.7 消防车用途特征代号

统一用汉语拼音字母“XF”表示。

4.2.8 消防车分类代号

用两个汉语拼音字母表示,其含义见表1。

4.2.9 消防装备主参数代号

用两位或三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其构成和含义见表1。

表1 消防车功能分类、结构特征代号、分类代号、消防装备主参数代号含义

序号 消防车名称
功能

分类

结构特征

代号

分类

代号
消防装备主参数代号

1 水罐消防车

2 供水消防车

3 泡沫消防车

4 干粉消防车

5 干粉泡沫联用消防车

6 干粉水联用消防车

7 气体消防车

8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9 泵浦消防车

10 高倍泡沫消防车

11 水雾消防车

12 高压射流消防车

13 机场消防车

14 涡喷消防车

15 登高平台消防车

16 云梯消防车

17 举高喷射消防车

灭火类

举高类

G SG 额定水装载量 100kg

G GS 额定水装载量 100kg

G PM 水、泡沫液额定总装载量 100kg

G GF 额定干粉装载量 100kg

G GP 灭火剂总装载量 100kg

G GL 灭火剂总装载量 100kg

G QT 所载气瓶总容积 L

G AP 水、泡沫液额定总装载量 100kg

T BP 水泵额定流量 L/s

T GP 泡沫液、水额定装载量 100kg

G PW 喷雾流量 L/s

G SL 射流流量 L/s

G JX 额定灭火剂装载量 100kg

G WP 泡沫液、水额定装载量 100kg

J DG 最大工作高度 m

J YT 最大工作高度 m

J JP 最大工作高度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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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消防车名称
功能

分类

结构特征

代号

分类

代号
消防装备主参数代号

18 通信指挥消防车

19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 化学救援消防车

21 输转消防车

22 照明消防车

23 排烟消防车

24 洗消消防车

25 侦检消防车

26 隧道消防车

27 履带消防车

28 轨道消防车

29 水陆两用消防车

专勤类

T TZ 通信指挥设备总功率 W

T JY 抢险救援器材数量 件

T HJ 化学救援器材件数 件

G SZ 输转物质装载量 100kg

T ZM 发电机组额定功率 kW

T PY 排烟机额定流量 m3/s

T XX 洗消液装载量 100kg

T ZJ 可侦检的有害物质种类数 种

G SD 泡沫液、水额定装载量 100kg

T LD 消防载荷 100kg

T GD 路轨系统允许载荷 100kg

T SL 水中航行速度 km/h

30 器材消防车

31 勘察消防车

32 宣传消防车

33 水带敷设消防车

34 供气消防车

35 供液消防车

36 自装卸式消防车

保障类

T QC 消防器材件数 件

T KC 勘察器材的数量 件

T XC 专用设备数 套

T DF 携带水带总长度 m/100

T GQ 充气泵的供气能力 m3/h

G GY 额定泡沫液装载量 100kg

T ZX 装载箱总质量 100kg

  示例1:

某企业(企业代号:SXD)生产的泡沫消防车,总质量14t,载液量5t,没有进行过改动,没有企业自定义代号,其型

号为SXD5140GXFPM50。

示例2:

某企业(企业代号:WSD)生产的举高喷射消防车,总质量25t,最大工作高度30m,经过一次改动,没有企业自定义

代号,其型号为 WSD5251JXFJP30。

示例3:

某企业(企业代号:MXF)生产的化学救援消防车,总质量7t,装载100件化学救援器材,没有进行过改动,没有企业

自定义代号,其型号为 MXF5070TXFHJ100。

4.2.10 消防车企业自定代号

以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表示,位数及含义由企业自定。

4.3 消防装备主参数变化规则

4.3.1 主参数变化不大于原定型设计主参数的10%时,主参数不变。超过10%时,应改变主参数代号。

4.3.2 若因数字修约而导致主参数不变时,则应改变其产品序号。

4.3.3 主参数的数字修约应符合GB/T8170的规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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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用技术要求

5.1 整车性能

5.1.1 可靠性行驶性能

消防车应进行5000km可靠性行驶试验。可靠性行驶试验应在其他试验之后进行,试验后消防车

各功能应正常,不应有部件损坏、位移、断裂、接触不良、漏油、漏水和漏气等现象,加速性能、最高车速、
制动性能、消防性能不应低于可靠性行驶试验前性能。可靠性行驶试验的里程分配见表2。

表2 消防车5000km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分配

消防车功能类别 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分配

灭火类

专勤类

保障类

铺装路面2000km(其中500km高速路) 凹凸不平坏路面1500km 山路1500km

举高类 铺装路面5000km(其中1000km高速路)

5.1.2 动力性能

5.1.2.1 比功率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消防车比功率

消防车功能类别
消防车满载总质量

kg

比功率

kW/t

灭火类

专勤类

保障类

≤3500 ≥12

>3500~12000 ≥10

>12000~25000 ≥10

>25000~38000 ≥7

>38000 ≥5

举高类

≤12000 ≥10

>12000~25000 ≥8

>25000~38000 ≥7

>38000 ≥5

5.1.2.2 消防车最高车速和0~60km/h加速时间应符合表4的规定(机场消防车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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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消防车最高车速和起步换挡加速时间(0~60km/h)

消防车功能类别
消防车满载总质量

kg

最高车速

km/h

起步换挡加速时间

(0~60km/h)

s

灭火类

专勤类

保障类

500~3500 ≥100 ≤30

>3500~12000 ≥90 ≤35

>12000 ≥85 ≤45

举高类

≤6000 ≥100 ≤35

>6000~12000 ≥90 ≤40

>12000 ≥80 ≤45

5.1.2.3 消防车的满载最大爬坡度不应小于底盘参数。

5.1.3 通过性能

5.1.3.1 消防车的车辆通道圆、车辆外摆值应符合 GB1589—2004中4.1.2.4的要求,后悬应符合

GB7258—2012中4.3的要求。

5.1.3.2 消防车的外廓尺寸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消防车外廓尺寸 单位为米

车 型 长 宽 高

举升高度大于30m,小于或等于50m并有载人工作斗的举高消防车 ≤13.5

举升高度大于50m,小于或等于90m并有载人工作斗的举高消防车 ≤16.0

举升高度大于90m并有载人工作斗的举高消防车 ≤18.0

拖挂式消防车 ≤25.0

其他消防车 ≤12.0

≤2.5 ≤4.0

5.1.4 制动性能

5.1.4.1 行车制动性能应符合GB7258—2012中7.2的规定。

5.1.4.2 应急制动性能应符合GB7258—2012中7.3的规定。

5.1.4.3 驻车制动性能应符合GB7258—2012中7.4的规定。

5.1.5 轴荷和质量参数

5.1.5.1 消防车轴荷应符合表6的规定,并不应超过国家公布的底盘厂公告允许的最大轴荷。消防车

轴荷分配比例应与底盘规定的轴荷分配比例相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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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消防车允许轴荷 单位为千克

转向轴轴荷 ≤9000

非转向轴轴荷
每侧单胎 ≤9000

每侧双胎 ≤13000

5.1.5.2 消防车总质量不应大于底盘厂公告允许总质量的97%。测量消防车总质量,消防车器材箱内

没有器材时,器材箱内面积相加后按100kg/m2配重;实测总质量小于生产企业设计总质量时,应按生

产企业设计总质量配重。

5.1.6 安全性

5.1.6.1 安全防护性能

5.1.6.1.1 消防车的后视野应符合 GB15084的要求;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应符合

GB4785—2007的规定。

5.1.6.1.2 消防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应符合GB8410的规定。

5.1.6.1.3 消防车燃油系统及排气管口指向应符合GB7258—2012中12.5的要求。

5.1.6.1.4 消防车侧面防护应符合GB11567.1的规定,采用越野底盘改制的消防车不适用。

5.1.6.1.5 消防车后下部防护应符合GB11567.2的规定,采用越野底盘改制的消防车不适用。

5.1.6.1.6 消防车外表面应符合GB20182的规定并不应有尖锐突出物和锐利的边缘。消防装置操作

区域周围不应有可能对操作人员造成伤害的物品、热源。

5.1.6.1.7 对人员可能触碰到的超过60℃的热表面及高速回转物均应设有防护装置。

5.1.6.1.8 消防车上公称通径大于65mm的水带接口和压力不小于1.8MPa的管路应远离操作人员

或采取防护措施,以防止对操作人员造成伤害。

5.1.6.1.9 消防车使用的压力容器应由具有相应生产资质的企业制造。

5.1.6.1.10 压力容器在消防车上安装时,其与硬物接触处应衬上柔软、耐腐和减震的衬物。

5.1.6.2 质心高度和侧倾稳定角

消防车满载质量时质心高度和侧倾稳定角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质心高度和侧倾稳定角

消防车功能类别
质心高度

mm

侧倾稳定角

(°)

灭火类

专勤类

保障类

≤1800 ≥23

举高类 ≤2100或后轴轮距的80%,二者取大值 ≥15

5.1.7 可维修性

5.1.7.1 消防车的设计应保证当按底盘制造厂要求检查发动机机油和冷却液液位时不需要翻转驾驶室

或使用工具。

5.1.7.2 对于保养、维修时需拆卸的零、部件,应使用可拆卸,可重复使用的连接件,不应采用焊接、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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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固定。

5.1.8 防雨密封性能

消防车应有良好的防雨密封性能,驾驶室、乘员室、放置电气设备或需防水器材的器材箱(若无法确

定器材箱内的器材类型,则此器材箱的防雨密封性应与放置防水器材的器材箱相同)和装有电气设备的

泵房不应漏水,警灯和频闪灯不应进水。

5.1.9 低温使用要求

冬季最低气温-10℃或以下的低温地区使用的消防车消防泵、外露阀门和管道等过水部件应有保

温或加温装置以保证消防泵和阀门正常工作。保温或加温装置的启动应在消防车驾驶位置进行。

5.2 整车标志和标识

5.2.1 消防车前部应有永久保持的消防车生产企业的商标或厂标。后部应永久保持按《汽车产品外部

标识管理办法》要求的消防车商标和型号。消防车标志还应符合GB7258—2012中4.1的要求。消防

车产品标牌应符合GB/T18411的规定,并注明消防车使用温度范围。

5.2.2 消防车的车辆识别代号应分别符合GB16735和GB7258—2012中4.1.3的规定。

5.2.3 消防车车身的颜色应符合GB/T3181中规定的R03大红色。

5.2.4 消防车后部和两侧面应按GB7258—2012中要求粘贴反光标识。

5.2.5 消防车号牌板(架)及其位置的要求应符合GB15741的规定。

5.2.6 消防车轮胎充气压力应在轮胎上方车体上标注。充气压力的单位为“kPa”,在其下方可在括号

内标注“kg/cm2”,但其字体不应大于法定计量单位。

5.3 底盘的一般要求

5.3.1 底盘使用的各种仪表应采用国家的法定计量单位。

5.3.2 底盘的动力性能应符合5.1.2的规定。

5.3.3 如果所选发动机装有自动断油系统,该系统应带有可切断系统工作的手动开关。

5.3.4 选用进口底盘除符合5.3.1~5.3.3的规定外,还应备有中文使用说明书、中文维修手册等资料。

5.4 底盘的改制要求

5.4.1 底盘改制前的要求

5.4.1.1 发动机的冷却

消防车用的底盘当需在停车状态驱动大功率负载时其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应加装附加冷却系统,附
加冷却系统的冷却介质与发动机冷却水不能相混,并在最低处有放尽冷却介质的装置。附加冷却系统

应保证在消防车设计的各种工况下都能将发动机温度控制在符合要求的范围内。

5.4.1.2 功率输出装置

5.4.1.2.1 对需要有动力输出要求的消防车底盘应安装功率输出装置。若驱动的负载大于发动机额定

输出功率的60%以上时,应安装夹心式功率输出装置或断轴式功率输出装置。

5.4.1.2.2 夹心式功率输出装置或断轴式功率输出装置宜加装强制冷却器,强制冷却器的液体冷却介

质不应与功率输出装置的润滑油相混。冷却介质的流量应能调节,并在最低处有放尽冷却介质的装置。

5.4.1.2.3 功率输出装置的操纵按钮旁应有中文指示和工作指示灯,断轴式功率输出装置的操纵按钮

在驱动消防泵的位置应有防止误操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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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4 功率输出装置在额定负载工况下持续工作时间不应小于6h,最高油温不应大于100℃。

5.4.1.3 离合器

加装夹心式功率输出装置后,离合器接合应平稳,分离彻底,工作时不应有异响、抖动或不正常打滑

现象。

5.4.1.4 变速器

加装夹心式功率输出装置后,变速器的操作应平稳可靠,无卡阻、跳挡、脱挡现象。运行中应无异

响,换挡杆及其传动杆件不应与其他部件干涉。

5.4.1.5 传动轴

5.4.1.5.1 加装功率输出装置后,如对行驶驱动传动轴进行了改制,应对传动轴动平衡进行校核,校核

结果符合底盘的动平衡的要求。

5.4.1.5.2 功率输出装置与负载相连的传动轴应校核动平衡,保证运行平稳,不发生振抖和异响。

5.4.1.6 排气系统

5.4.1.6.1 排气口不应朝着操作人员或消防车右侧。

5.4.1.6.2 排气管不应布置在可能导致车辆部件或消防装置过热的地方。

5.4.1.6.3 排气管应安装消声器。

5.4.1.6.4 在排气系统暴露的地方应设置保护装置以防止可能对操作人员带来的伤害。

5.4.1.7 制动系统

5.4.1.7.1 空气制动系统的压缩空气不能用于顶升气垫、气动工具等抢险救援设备。

5.4.1.7.2 当消防车使用底盘空气制动系统的压缩空气作为气动阀等部件的气源时,应从底盘制造厂

规定的取气部位取气,并在取气管路中安装控制阀和过滤器,管路材料应与底盘制动系统管路相同而颜

色不同。

5.4.1.7.3 制动管路及用气部件的气管不应与车架的刃边、撑杆、螺栓头或支架等接触。若无法避免,
应采取护圈、波形管或橡胶夹片等保护措施。

5.4.1.7.4 制动管路及用气部件气管路应采用紧固措施与车架固定,紧固措施的间距不大于600mm。

5.4.1.7.5 制动管路及用气部件气管路与排气管等发热部件的距离若小于300mm,应采用隔热措施保

护管路。

5.4.1.7.6 制动管路及用气部件气管路应避免接触蓄电池酸性液体等有害液体。尼龙管路不应涂漆。

5.4.1.7.7 经改制后的空气制动系统或液压制动系统不应漏气或漏油。

5.4.1.8 燃料系统

5.4.1.8.1 燃料箱及燃料管路应坚固并固定牢靠,不会因振动和冲击而发生损坏和漏油现象。

5.4.1.8.2 燃料箱的加油口及通气口应保证车辆晃动时不漏油。

5.4.1.8.3 燃料箱的加油口和通气口不应对着排气管的开口方向,且应距排气管的任一部位300mm
以上,否则应设置有效的隔热装置。燃料箱的加油口和通气口应距裸露的电气接头及外部可能产生火

花的电气开关200mm以上。

5.4.1.8.4 燃料箱的加油口和通气口不应设置在有乘员的车厢内,改装不应影响燃油箱中输油管的

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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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9 车架

5.4.1.9.1 当车架需要开孔时,应对所开之孔进行防腐处理。
5.4.1.9.2 与车架联接的所有上装部件应采用铆接或螺栓联接,不应焊接。

5.4.1.9.3 底盘车架上平面如有铆钉头或螺栓头,改制时不应对铆钉头或螺栓头进行打磨或其他有损

其联接强度的加工。

5.4.1.9.4 底盘改制时可以接长后悬,但不应接长前悬。接长的后悬不应超过轴距的65%,并且不应大

于3.5m。

5.4.1.10 牵引钩

底盘前端应设置拖钩,后端应设置牵引钩。

5.4.2 底盘改制后的要求

5.4.2.1 对定型生产的底盘进行了一些不影响整车主要技术性能的局部改动时(例如:蓄电池、储气桶

移位,增加乘员室等),应进行5000km可靠性行驶试验。可靠性行驶试验后底盘各功能应正常,不应

有部件损坏、位移、断裂、接触不良、漏油、漏水和漏气等现象,动力性能不应低于可靠性行驶试验前性

能。行驶路面的里程分配应按表8的规定进行。

表8 5000km可靠性行驶路面里程分配 单位为千米

道路类型 行驶里程

凹凸不平的坏路(含碎石、土石路) 1500

山路 1500

铺装路面 2000

5.4.2.2 对定型生产的底盘进行了影响整车主要技术性能的改动时,应进行整车基本性能试验和

25000km的可靠性行驶试验。试验路面的里程分配应按表9的规定进行。

表9 25000km可靠性行驶试验路面里程分配 单位为千米

道路类型 行驶里程

凹凸不平的坏路(含碎石、土石路) 7500

山路 7500

铺装路面 5000

高速公路 5000

5.5 驾驶室和乘员室改制技术要求

5.5.1 总体要求

当驾驶室和乘员室(以下简称“驾乘室”)需要改制成全封闭、一体式结构时应符合5.5.2~5.5.7的

要求。

5.5.2 座椅

5.5.2.1 驾乘室内座椅上平面距脚放置地板的高度不小于500mm。座椅靠背角度不可调整时,靠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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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座椅上平面的夹角应大于90°。

5.5.2.2 驾乘室内同向座椅的座间距应不小于650mm,相向座椅的座间距应不小于1200mm。

5.5.2.3 驾乘室内座椅座垫的深度应不小于400mm。每位乘员所占宽度应不小于550mm。

5.5.2.4 驾乘室座椅靠背顶到座椅上平面的高度应不小于450mm。

5.5.2.5 驾驶员座椅的前后位置应可以调整。

5.5.2.6 驾乘室内座椅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固定可靠。座椅的强度应符合GB13057的规定。

5.5.2.7 驾乘室内座椅座垫和靠背应采用非金属软性阻燃材料,其阻燃性能应符合GB8410的规定,并
符合环保要求。

5.5.2.8 驾乘室座椅后部若安装空气呼吸器,座椅坐人的区域同样应满足5.5.2.1~5.5.2.4的要求。

5.5.2.9 驾乘员人数不应超过12人。

5.5.3 车门

5.5.3.1 驾乘室车门的开度应不小于85°(驾驶员车门除外),乘员室的车门尺寸不小于驾驶室车门的

尺寸。

5.5.3.2 驾乘室门的启闭应灵活,门锁应保证戴防护手套可操作,在消防车行驶时车门不应自行开启。

5.5.3.3 驾乘室内设有两排或以上座椅时,应有四个车门(机场消防车除外)。

5.5.3.4 车窗的启闭应灵活,不应有自行开启现象。

5.5.3.5 车窗的玻璃应使用符合GB9656规定的安全玻璃。

5.5.4 上、下车踏板

驾乘室的上、下车踏板间距不大于270mm,除驾驶员侧外,其他供乘员上、下车踏板长度不小于

200mm,深度不小于100mm;踏板应有照明,踏板中间的水平照度不小于5lx,踏板脚踏面应有防滑措

施,与地面最近一级的离地距离不应大于500mm。消防车体上取放器材的踏板,人员站立面距地面高

度不应大于450mm,长度不应小于300mm,深度不应小于200mm并应有照明。踏板放下后外侧朝

向消防车前和后方应有黄色警告灯闪烁。踏板应能承载75kg/500mm的重量。当为翻转踏板,在行

车位置应有锁止机构防止踏板受震动后自行翻转。翻转踏板应能承受10000次翻转,铰链和回位弹簧

不失效。

5.5.5 扶手

5.5.5.1 除驾驶员外的每个乘员都应有固定身体的扶手,扶手尺寸应保证戴防护手套仍能抓持。

5.5.5.2 扶手与车体应固定可靠,应能承受100kg的拉力且不脱落和断裂。

5.5.5.3 扶手距驾乘室地板的高度应便于乘员坐在座位上抓持。

5.5.5.4 驾乘室应有方便上、下车的扶手,扶手应保证戴防护手套仍能抓持。

5.5.5.5 扶手应优先使用非金属材料制造,若采用金属材料时应在扶手外部包敷非金属层,并应有防滑

花纹。

5.5.6 驾乘室的强度和刚度

5.5.6.1 驾乘室顶需要上人操作或维修装备时,应保证在300mm×200mm范围能够承受质量为100kg
的静载荷,并且驾乘室顶应采取防滑措施。

5.5.6.2 驾乘室应具有与原驾驶室相同的强度和刚度。地板、顶护面、加强筋的形状及材料的材质、厚
度等均应与原驾驶室相同。

5.5.7 驾乘室内外部操作要求

5.5.7.1 驾乘室内部的灯开关、警灯、警报器开关、储物箱开关、抽拉板拉手、启闭车门、车窗等应保证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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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手套仍能操作。

5.5.7.2 驾乘室座椅后部若安装空气呼吸器,应有机械锁止机构将空气呼吸器锁住,机械锁止机构的解

除手柄应在乘员方便接触处,手柄的大小应保证戴防护手套可操作。

5.5.7.3 对于可翻转式驾乘室,应采用左右能均匀受力、双向翻转机构,翻转角应不小于45°。翻转机构

应操作灵活,且应安装可靠的锁止装置和保险装置,以保证驾乘室在行驶时不会自行翻起,翻起后不会

自行落下,并在翻转操纵机构附近易见部位应有提醒操作人员如何正确使用该操纵机构的中文说明。

5.5.8 安全要求

5.5.8.1 在驾驶员可见位置处应安装声光报警装置,以警示发动机温度和润滑油位是否异常。

5.5.8.2 乘员室外表面不应有尖角和锐利的边缘。

5.5.8.3 功率输出装置装在驾驶室或乘员室下方时,两者之间应采用隔热效果良好的材料隔离。

5.5.8.4 乘员室内部不应有尖角、锐利边缘、突出物等可能对人员造成伤害的形状。

5.5.8.5 乘员室内部人员可能产生碰撞处应进行软化处理,软化层应选用阻燃材料,其阻燃性能应符合

GB8410的规定,并符合环保要求。

5.5.8.6 地板上铺覆的软化物应选用阻燃材料,其阻燃性能应符合GB8410的规定,并符合环保要求,
且能减噪、防滑、并便于清洁。

5.5.8.7 乘员室内若有打开或抽出时会向乘坐空间伸出超过250mm的储物箱或翻板时,在打开或抽

出时应有明显的指示,以避免造成人员碰伤。

5.5.8.8 乘员室内距地板高度小于300mm 范围内若放置易损物品时,应有防磕碰、防脚踢的防护

装置。

5.5.9 外观

5.5.9.1 乘员室应周正,后围左右外缘与车架中心对称位置偏差应不大于20mm,与车架上平面高度

对称位置偏差应不大于10mm。

5.5.9.2 乘员室外护面应平整,圆弧过渡应平滑,车门缝隙均匀。

5.5.9.3 乘员室内部所有软化层的选用,除符合5.5.8.5的规定外还应尽可能地考虑与原底盘软化层的

质地、颜色协调一致。

5.5.10 车内噪声

消防车行驶时,乘员室内乘员头部位置的噪声值不超过85dB(A)。

5.6 仪表与操作系统

5.6.1 消防车仪表、操纵手柄、开关处应有指示用途的中文标牌,标牌应可靠固定,不应因震动、高温、
水淋及其他原因脱落,应有保证阅读的照明。

5.6.2 消防车用各种仪表应是耐震型,指针式仪表的字体高度不小于4mm,数字式仪表的数字高度不

小于6mm。压力表精度不低于2.5级。若在亮度高的环境下显示模糊的数字式仪表应有遮光罩。

5.6.3 消防车所使用的计量仪表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5.6.4 表盘直径小于60mm的指针式仪表和数显式仪表不应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计量制的单位。

5.6.5 对于误操作将引起危险后果和较复杂的操作,应在操作人员能看到处用中文文字或图解说明操

作的步骤、方法及误操作可能引起的后果。文字或图形在操作位置应能清晰阅读,对于可能引起危险的

操作和由此带来的后果应使用红色字体,并比其他文字大一号。文字或图形应永久保留,不应因震动、
高温、水淋及其他环境原因脱落,应有保证阅读的照明。

5.6.6 消防泵的放余水开关应接到方便操作处,放水时操作人员在车边即可操作,放余水开关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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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证在45s内放尽泵内余水。

5.6.7 消防车仪表中心的安装高度离操作人员脚踏平面不大于2100mm。若仪表中心的安装高度离

操作人员脚踏平面大于1700mm,仪表盘应下倾以方便阅读。操纵手柄、开关的中心离操作人员脚踏

平面的高度不大于1800mm。

5.6.8 消防车应选用集控制、诊断、显示、警告于一体的集中电子控制单元(控制步长不大于10r/min)。

5.7 电气系统和警报装置

5.7.1 消防车电路应标识清楚,确保不会接错电极、电压和用电设备。

5.7.2 电线应采用铜芯或铜合金芯,电线的标称通电电流应大于电线上实际通电电流的125%。

5.7.3 电线芯的外面应包敷防水、防热和防腐蚀的包敷层。

5.7.4 从电源到用电器具间导线的电压降不大于电源电压的10%。

5.7.5 消防车应装有电源总开关,总开关切断后,除计时器外的所有用电器具都不能工作。总开关应

安装在驾驶员坐在驾驶位置能够操作的位置。

5.7.6 总开关由切断状态转换到接合状态,应有声音提示,提示音应保证驾驶员在驾驶位置能听到。

5.7.7 驾乘室上、下车踏板的照明灯开关由车门控制:车门打开接通照明,车门关闭切断照明。驾乘室

内的照度不应小于10lx。

5.7.8 器材厢的照明开关应安装在器材厢内,开关应设置在打开器材厢门时人员可方便接触,但取、放
器材又不会碰到的地方。照明光线应保证在无光条件下打开器材箱照明灯能够分辨器材箱内器材的

类型。

5.7.9 电线与电线的连接应采用热融挤压法、锡焊或其他相同的连接件的方式。

5.7.10 电线与用电器具连接应采用接头,接头与用电器具的连接应有防松措施。

5.7.11 电线束应可靠地与底盘或车体固定,并离排气管等产生高温的部件距离不少于300mm。

5.7.12 当电线束穿过有锐利边缘的孔时,在电线束与孔相接触处应对电线束进行防护。

5.7.13 电线束应避开可能有油污的地方。

5.7.14 安装上装的电线束时应不破坏底盘的电线束。

5.7.15 所有电路都应有保险装置,保险装置在电流超过电路标称电流150%时,应自动切断电路。

5.7.16 消防车上装和底盘的电路不应共用一个保险装置。功率输出装置的挂挡机构、泵操作板照明、
警示灯具和电动消防炮应使用独立的保险装置。

5.7.17 消防车所有电路保险装置应集中放置,电路保险装置应放置在干燥、防水、防尘、避免机械振动

和冲击并且维修人员易接触处。

5.7.18 消防车所用电气开关应防水、防尘。安装在车辆外部的开关应有防雨罩。

5.7.19 电气开关最大允许电流应不小于所接电路标称电流的125%。驾驶室仪表板或附近应有可安

装五个以上备用按钮和相应指示灯的位置。

5.7.20 消防车发电机的功率不应小于以下电器同时使用时的电功率之和:

a) 发动机和附件工作所需;

b) 警灯及警报器所需;

c) 消防车所带通讯器材所需;

d) 消防车前照灯和后部灯具所需;

e) 驾驶室、乘员室照明所需;

f) 操作消防泵、举高装置等所需的照明;

g) 各踏脚板、扶手照明及警示灯具所需;

h) 器材厢照明所需;

i) 用户购买消防车时明示的其他用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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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1 发动机工作后发电机不能向蓄电池充电或发动机没工作而使用蓄电池时,应有声和光报警。
报警应能使驾驶室内人员察觉。

5.7.22 对标称电压12V的车辆,当电源电压低于9.6V;或标称电压为24V的车辆,当电源电压低于

19.2V,且历时大于2min时应有声光报警。报警应能使驾驶室内人员察觉。

5.7.23 消防车应装有使用220V市电对蓄电池充电的充电器,消防车侧面或后部应装有充电插座。
不用时防水挡板应盖住插口,当消防车启动时能使充电插头自动脱落。

5.7.24 蓄电池应放置在通风、干燥处,放置在驾驶室内时应有盖板,放置在其他地方应远离热源并采

取防护措施以免消防车行驶时遭飞溅物损伤,离电线或制动管的距离小于200mm时也应加隔板。蓄

电池放置的位置应便于维护和保养。

5.7.25 当发电机不工作时,蓄电池容量应能保证5.7.20规定的全部用电设备正常工作10min以上。

5.7.26 使用消防车蓄电池作为动力的电动引水器在蓄电池电容量下降至原容量70%时仍能达到规定

的最大真空度。

5.7.27 消防车所有用电器具所产生的无线电干扰不应影响消防员使用的通讯设备。

5.7.28 消防车驾驶室顶部应安装警灯。警报器应安装在驾驶室内驾驶员可操作处。警报器应能控制

警灯的开、关及警报声。

5.7.29 驾驶室顶部的警灯为长排型或圆型。若安装圆型警灯应在驾驶室顶部两侧各安装一个。若消

防车后部安装警灯,应在中间安装一个圆型警灯并且与驾驶室顶警灯联动。

5.7.30 消防车用的警灯应符合GB13954的规定。

5.7.31 消防车用警报器应符合GB8108的规定。

5.7.32 除举高消防车外,消防车长度大于6m时消防车两侧上方应安装频闪灯,频闪灯应红、蓝相间

安装。灯间的间距不大于3m。频闪灯与警灯共用一个开关。频闪灯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环境温度40℃,湿度90%下1000h连续闪烁试验,试验期间灯泡不应损坏;

b) 在环境温度60℃和-20℃下分别放置10h,频闪灯的塑料件不应有危及使用的变形和损坏;

c) 在频率0~100Hz,振幅1mm下扫频振动,找出共振频率并在此频率下振动6h。若没有共

振频率,则在频率50Hz,振幅1mm下振动6h。试验后频闪灯不应损坏。

5.7.33 安装在消防车后部的随车探照灯应能360°回转,俯角大于或等于30°,仰角大于或等于70°。探

照灯照度不小于消防车前照灯的照度。探照灯开关应安装在消防泵操作面板上。

5.7.34 消防车泵房应安装照明灯。

5.8 使用市电的装置和系统

5.8.1 使用市电的装置应放置在器材厢干燥处,并避免热、振动和油污的影响。

5.8.2 采用人力移动的用电装置的电压不超过250V。

5.8.3 电压超过250V的用电装置应固定在消防车上。

5.8.4 用电装置若使用交流电,频率为50Hz。

5.8.5 安装在消防车外部的市电电源插口应使用防水型产品。

5.8.6 使用市电的装置和系统应选用防水型电器并宜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5.8.7 安装在消防车上的使用市电的用电装置和系统应能可靠接地。

5.8.8 接地线应选用导电性能良好的铜线,线径应等同于电源线且截面积不小于1.2mm2。

5.8.9 使用市电的装置或系统应在操作人员可见的明显位置用中文标示使用的方法、环境、条件和注

意事项。

5.8.10 使用市电的装置或系统的开关、按钮、手柄等应标出用途。

5.8.11 使用市电的装置或系统的电源开关应标出开和关的位置。

5.8.12 使用市电的装置或系统应在消防车上固定可靠,可移动装置取用应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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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3 使用市电的装置或系统接线桩应有遮蔽措施,以免人员误触。

5.8.14 使用市电的装置或系统的储存处温度不超过60℃。

5.9 非通信指挥消防车的通信区域及设施要求

5.9.1 位置

5.9.1.1 通信区域应位于车辆乘员区域或副驾驶区域。

5.9.1.2 通信区域应有一定的专用空间。

5.9.2 通信区域的噪音

通信区域的内饰应采用隔、吸音材料。当车辆行驶,其他消防装置处于非工作状态时,关闭警报器

时通信区域的噪音应小于85dB(A)。

5.9.3 通信区域照明

通信区域应设置能控制区域内照明的开关。供电系统应为消防指挥提供持续的室内照明。副驾驶

区域为通信区域时应有独立照明灯的插座。

5.9.4 工作台

通信区域有工作台时,工作台应平坦,无尖锐的边角。

5.9.5 通信区域座椅

通信区域座椅可为固定式,也可为非固定式。当为非固定时,应有座椅的储存固定空间。

5.9.6 设施的储存

5.9.6.1 为通信设施设置的箱柜应能合理的容纳设备,并能为设备提供保护。

5.9.6.2 箱柜门上的锁止机构或插销装置在车辆运行或不使用设备期间应处于关闭状态。

5.9.7 通信设备

5.9.7.1 通信系统的设计应符合GB50313的要求。

5.9.7.2 当采用乘员室和驾驶室分隔设置,或指挥中心设在车身内时,应有车内通话设施。

5.9.7.3 配置无线通信装置或控制台时,应有防振、防撞击等安全保护措施。

5.9.8 计算机和设备的安装

5.9.8.1 车辆结构空间有限时,应选用笔记本计算机。

5.9.8.2 在为计算机设备提供的外供电源接口处应设有指示标牌,并在标牌上注明电源的电压及电流

强度。

5.9.8.3 计算机设备安装时应有防震、防机械损伤的措施。

5.9.9 显示设备及安装

5.9.9.1 安装在车辆上的显示设备应满足车辆的运行环境。

5.9.9.2 显示设备应储存在封闭的箱柜内,柜内四周应用衬垫加以保护,防止机械损伤。

5.9.9.3 配有显示监控器时,应安装于既能方便观察,又不会受到损伤的地方。

5.9.9.4 显示设备为外部安装时,应按照显示设备外部安装要求安装固定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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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车身、器材箱

5.10.1 基本要求

5.10.1.1 在车身外部、内部和厢体,操作者可能触及的任何部件、构件等都不应有任何使人致伤的尖锐

突出物或锐利边缘。

5.10.1.2 车身各门、工作平台、抽屉式储物柜、抽拉拖板、翻转架、活动踏板等物件伸出车身之外超过

450mm时,应有明显的标示。

5.10.1.3 随车器材应按轻、小的器材放置上面,重、大的器材放置下面的原则进行摆放。

5.10.1.4 同类或相关的器材应摆放在同一器材箱内或相邻的器材箱内。

5.10.1.5 随车器材应固定可靠,取用方便,器材的抽拉柜、台和旋转架的工作应可靠。

5.10.2 器材箱

5.10.2.1 箱体应采用耐腐蚀性材料制成或表面经防腐处理。

5.10.2.2 可形成电化学腐蚀或抗电性的不同金属材料零部件或构件装在一起时,在两种材料间应采用

隔离措施,以防止其发生腐蚀反应。

5.10.2.3 所有暴露在外的非耐腐蚀金属材料的表面均应作防腐蚀处理。

5.10.2.4 任何封闭的厢体应通风、防潮,且能排出厢内积水。

5.10.2.5 箱体内储存的设备、器具均应设防护设施,不应使其内安装的电气线路、照明灯具、警示装置

等受到机械损害。

5.10.3 器材箱门

5.10.3.1 器材箱门应开启、关闭方便,不应有卡阻和两手用力不平衡就打不开的现象。卷帘门锁应开

关方便、可靠。卷帘门和锁具承受10000次开启、关闭和锁止后,不应失效。

5.10.3.2 器材箱门应由防腐蚀性材料或表面经防腐蚀处理的材料制成。

5.10.3.3 器材箱门设置应利于人员操作,取放设备和器具。

5.10.3.4 器材箱门应具有锁止功能,在人员需进出或取放设备、器具时能方便开启,在车辆运行和不使

用时不应自行启闭。

5.11 设备、器材的固定

5.11.1 应为设备、器材提供固定夹持装置和空间。

5.11.2 器材箱内的器材夹具应保证器材取用方便和夹持可靠,在消防车行驶时器材不会脱离夹具。

5.11.3 安装车载无线通信设备时,应为其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为避免通信工作受到不应有的干扰,
必要时应提供合适的屏蔽装置。

5.11.4 承重抽拉支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支架应具有所承载设备、器具所需的强度和刚度,以避免造成设备、器具的损坏;

b) 支架应具有锁止功能,在车辆行驶时能可靠的锁止支架,使用时能方便的解除锁闭;

c) 应在支架侧面最外端设置反光警示标识,反光警示标识的长度应大于支架伸出车身长度的2/3,
可向周围人员发出警示,以避免对人员造成伤害或支架受到外来的碰撞而损坏。

5.11.5 空气呼吸器的储存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应合理布置空气呼吸器和备用瓶的储存空间和位置,避免来自其他装置、构件、器具对其造成

的磨损或损害;

b) 固定夹持装置不应对空气呼吸器或备用瓶造成划伤、磨损等损害,也不应对其外表面涂层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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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层造成破坏;

c) 空气呼吸器或备用瓶的储存区域,应远离热源(如消声器、排气管、发动机)并通风干燥;

d) 用筒、管材料垂直方式储存空气呼吸器备用瓶;

e) 每个储存的备用瓶应装有阀门,且已按规定充满气;

f) 储存筒、管的基座应设置有橡胶、塑料或类似装置以避免备用瓶的磨损,并防止备用瓶意外掉

入储存位置时的损坏;

g) 每个储存筒、管应有排水的设计;

h) 储存筒、管总成应合理布局,并设计成能防止空气呼吸器备用瓶从储存筒、管中意外滑出,使其

在运输过程中不产生移动,避免其与厢门的碰撞或摩擦;

i) 每个储存筒、管或储存区域的后壁应有用橡胶、塑料或类似物的设施避免备用瓶的磨损。

5.12 爬梯

5.12.1 消防车爬梯的梯蹬间距不大于300mm,最低梯蹬距地面不大于450mm,深度不小于

150mm。

5.12.2 消防车爬梯最高梯蹬距车顶不大于300mm,扶手顶端距车顶踏脚处高度不小于300mm。

5.12.3 消防车爬梯的梯蹬宽度不小于250mm,梯蹬在50mm宽度上承受300kg载荷不发生断裂。

5.13 制动垫块

消防车应至少配备两个车轮制动块。消防车满载状态停留在20%的坡道上,变速器置于空挡位

置;当制动块放好并松开驻车制动时,车辆不应移动。

5.14 附加储气瓶

消防车装有附加的储气瓶并使用底盘空气压缩机进行充气时,附加储气瓶应安装防止制动储气瓶

内压缩空气向附加储气瓶流动的单向阀。当制动储气瓶内压力降至设定数值后空气压缩机应立即停止

向附加储气瓶充气并向制动储气瓶充气。

5.15 随车文件

消防车随车文件应至少包括消防车底盘、整车和消防主要总成的合格证及中文使用说明书。

5.16 外观质量

5.16.1 消防车的外表应喷涂R03大红色。油漆层的外观应光滑、平整、色泽均匀,不应有缺漆等缺陷,
车身两侧及后平面的平面度和面轮廓度在1000mm×1000mm 的范围内不大于3mm。涂漆零件相

互之间不应有显著的色差和光泽差。装饰表面不应有麻坑、斑点、杂色、裂痕、气泡及明显的划伤、流痕

等缺陷;非装饰表面不应有露底和明显的划伤及毛刺等缺陷。

5.16.2 消防车的电镀层及化学处理层表面色泽应均匀,不应有烧黑、鼓泡、剥落、锈蚀、露底、明显的划

伤及毛刺等缺陷。

5.16.3 消防车的焊接件焊点、焊缝外观应平整、均匀,无明显的堆积及飞溅物,不应有漏焊、焊瘤、夹
渣、裂纹、气孔、咬边、烧穿、凹坑、未焊满、塌焊等缺陷。

5.16.4 消防车的塑料件表面色泽应均匀,不应有明显的划伤、飞边、裂纹及凸凹等缺陷。

5.17 装备多种消防专用装置的消防车

消防车如装备了多种消防专用装置,各装置应符合消防车系列标准中各部分的相关技术要求,并应

以其主要功能定义消防车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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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整车性能试验

6.1.1 可靠性行驶试验

5000km可靠性行驶试验时消防车应满载,凹凸不平坏路和山路行驶应在国家汽车主管部门认可

的汽车试验场进行。高速路的平均行驶速度不小于80km/h,铺装路面的平均行驶速度不小于50km/h,
凹凸不平坏路的平均行驶速度不小于30km/h,山路的平均行驶速度不小于20km/h。各种路面应有

不少于此路面行驶里程20%的夜间行驶试验,在汽车试验场试验时应打开警灯和频闪灯。可靠性行驶

试验里程不包括磨合行驶里程和其他试验的行驶里程。试验中若发生危及安全、影响主要性能、出现试

验现场不能修复的故障或消防设施故障频发(每1000km故障数大于2次)等情况应终止试验,找出故

障原因并改正后重新试验。可靠性行驶试验应记录各路面的试验里程、各路面白天、夜间试验时间和试

验期间的故障情况及排除方法,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的规定。

6.1.2 动力性能

6.1.2.1 将发动机净功率除以车辆满载总质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2.1的规定。

6.1.2.2 消防车最高车速和0~60km/h加速时间试验应在国家汽车主管部门认可的汽车试验场进

行,试验的道路、气象条件和试验车辆准备应符合GB/T12534的要求。试验时消防车应满载,燃油箱

加满燃油,除驾驶员和试验员外,其他乘员应使用重物按75kg/人加载。最高车速试验应使用速度测

量仪,试验前应检查消防车轮胎气压、制动系统和转向系统是否正常,试验时应关闭车窗,打开警灯、警
报器。达到最高车速应保持5s,试验应往、返各进行一次,取往、返试验的平均值为最高车速。起步换

挡加速时间试验应按GB/T12543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2.2的规定。

6.1.2.3 消防车最大爬坡度试验按GB/T12539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2.3的规定。

6.1.3 通过性

6.1.3.1 消防车的通道圆、外摆值按GB1589—2004附录A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3.1
的规定。

6.1.3.2 消防车外廓尺寸按GB/T12673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3.2的规定。

6.1.4 制动性能

6.1.4.1 消防车行车制动试验按GB12676—1999中6.6的要求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4.1
的规定。

6.1.4.2 消防车应急制动试验按GB12676—1999中6.8的要求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4.2
的规定。

6.1.4.3 消防车驻车制动按GB12676—1999中6.14的要求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4.3的

规定。

6.1.5 轴荷和质量参数

6.1.5.1 消防车轴荷测量按GB/T12674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5.1的规定。

6.1.5.2 消防车总质量测量按GB/T12674进行,测量消防车总质量时,消防车器材箱内没有器材,器
材箱内面积相加后按100kg/m2配重;当实测总质量小于生产企业设计总质量时,可以按生产企业设计

总质量配重。消防车实测总质量除以底盘厂公告允许总质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5.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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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安全性试验

6.1.6.1 安全防护性能

6.1.6.1.1 消防车的后视野测量按GB15084进行,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试验按GB4785进

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6.1.1的规定。

6.1.6.1.2 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试验按GB8410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6.1.2的规定。

6.1.6.1.3 燃油系统及排气管口指向试验按GB7258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6.1.3的规定。

6.1.6.1.4 侧面防护试验按GB11567.1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6.1.4的规定。

6.1.6.1.5 后下部防护试验按GB11567.2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6.1.5的规定。

6.1.6.1.6 目测检查消防车外表面是否有尖锐突出物和锐利的边缘,消防装置操作区域周围是否有可能

对操作人员造成伤害的物品、热源,超过60℃的热表面及高速回转物是否设置防护装置,大于65mm的水

带接口和压力大于1.8MPa的管路是否远离操作人员或采取防护措施,检查压力容器生产资质,压力容器

的安装与硬物接触处应衬上柔软、耐腐和减震的衬物,检查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6.1.6~5.1.6.1.10的

规定。

6.1.6.2 质心高度和侧倾稳定角测量

消防车的质心高度测量按GB/T12538进行,消防车的侧倾稳定角应在满载状态下按GB/T14172
的方法进行测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6.2的规定。

6.1.7 可维修性检查

6.1.7.1 目测检查消防车检查发动机润滑油和冷却液液位时是否需要翻转驾驶室,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5.1.7.1的规定。

6.1.7.2 目测检查使用工具,保养、维修时需拆卸的零、部件是否采用焊接或铆接方式联接,判断试验结

果是否符合5.1.7.2的规定。

6.1.8 防雨密封试验

防雨密封试验采用人工降雨方式进行试验,防雨密封架宽度为3m,长度应大于被测消防车长度,
防雨密封架两侧装有供水管,供水管上以250mm间距安装雨水喷头,上方供水管可以上、下移动,喷头

以45°方向朝向消防车,下方供水管固定,两侧以250mm间距安装朝向消防车的雨水喷头。试验时将

消防车驶入防雨密封架,调整防雨密封架上方供水管使雨水喷头距消防车两侧上方300mm,关闭消防

车门、窗和器材箱门,启动发动机并保持怠速,开启供水泵以0.12mm/s的降雨强度向防雨密封架供

水,同时开启雨刮、警灯、频闪灯,试验时间为15min。停止喷水后打开消防车门、窗和器材箱门检查是

否有渗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8的规定。

6.1.9 低温使用试验

如消防车产品铭牌上标注的消防车的使用温度在-10℃或以下,目测检查消防车的消防泵和外露阀

门等过水部件是否配置保温或加温装置,在-10℃或更低温度下消防车在管路无余水状态下放置1h,启
动保温或加温装置,检查消防炮和各出水口是否工作正常,目测检查这些保温或加温装置的启动位置,判
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9的规定。

6.2 整车标志和标识检查

6.2.1 目测检查消防车的商标或厂标、产品标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2.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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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目测检查消防车的车辆识别代号,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2.2的规定。

6.2.3 目测检查消防车外表面的颜色,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2.3的规定。

6.2.4 目测检查反光标识的粘贴并采用通用量具测量车身反光标识的长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2.4
的规定。

6.2.5 采用通用量具测量号牌板的高度和角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2.5的规定。

6.2.6 目测检查消防车轮胎上方车体处轮胎气压的标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2.6的规定。

6.3 底盘的一般要求检查

6.3.1 目测检查底盘的各种仪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3.1的规定。

6.3.2 按6.1.2试验方法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3.2的规定。

6.3.3 检查发动机自动断油系统,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3.3的规定。

6.3.4 检查进口底盘中文使用说明书、中文维修手册等资料,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3.4的规定。

6.4 底盘改制试验

6.4.1 底盘改制前的试验

6.4.1.1 发动机冷却

检查底盘发动机是否装有附加冷却系统,附加冷却系统的冷却介质是否与发动机冷却水相混,附加

冷却系统最低处是否有放尽冷却介质的装置,将发动机驱动的额定负载机构与发动机相连接,启动发动

机并驱动额定负载连续运转2h,同时打开附加冷却系统,每15min测量一次发动机冷却水温度,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1的规定。

6.4.1.2 功率输出装置

6.4.1.2.1 检查功率输出装置的型式、发动机额定功率及负载需要的功率,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4.1.2.1的规定。

6.4.1.2.2 检查夹心式功率输出装置或断轴式功率输出装置的强制冷却器冷却液是否与功率输出装置

的润滑油相混,冷却介质的流量是否可以调节,在最低处是否有放尽冷却介质的装置,判断试验结果是

否符合5.4.1.2.2的规定。

6.4.1.2.3 检查功率输出装置的中文指示和工作指示灯,检查断轴式功率输出装置的防止误操作机构

是否可靠工作,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2.3的规定。

6.4.1.2.4 将与功率输出装置额定负载相匹配的负载与功率输出装置相连接,启动发动机通过功率输

出装置驱动负载连续运转6h,同时打开功率输出装置的强制冷却器,每15min测量一次功率输出装置

润滑油温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2.4的规定。

6.4.1.3 离合器

检查操作功率输出装置时,离合器的接合是否平稳,分离是否彻底,工作时是否有异响、抖动或不正

常打滑现象,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3的规定。

6.4.1.4 变速器

检查操作功率输出装置时,变速器的操作是否平稳可靠,有无卡阻、跳挡、脱挡现象,运行中有无异

响,换挡杆及其传动杆件是否与其他部件干涉,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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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5 传动轴

6.4.1.5.1 检查驱动桥传动轴的动平衡校核记录,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5.1的规定。

6.4.1.5.2 检查驱动负载传动轴的动平衡校核记录,运行时是否平稳,有无振抖和异响,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4.1.5.2的规定。

6.4.1.6 排气系统

6.4.1.6.1 目测检查排气管朝向,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6.1的规定。

6.4.1.6.2 目测检查排气管的布置位置,排气管路的防护和排气管路是否对附近电线、其他管路等造成

损伤,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6.2的规定。

6.4.1.6.3 目测检查排气管是否安装消声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6.3的规定。

6.4.1.6.4 目测检查排气系统暴露处的保护,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6.4的规定。

6.4.1.7 制动系统

6.4.1.7.1 检查空气制动系统的压缩空气是否用于顶升气垫、气动工具等抢险救援设备,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4.1.7.1的规定。

6.4.1.7.2 目测检查消防车使用底盘空气制动系统的压缩空气作为气动阀等部件的气源时,是否从底

盘储气罐上取气,检查在取气端是否安装控制阀和过滤器,管路材料是否与底盘制动系统管路相同,判
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7.2的规定。

6.4.1.7.3 目测检查制动管路及用气部件的气管是否与车架的刃边、撑杆、螺栓头或支架等接触,是否

采取保护措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7.3的规定。

6.4.1.7.4 目测检查制动管路及用气部件气管路是否采用紧固措施与车架固定,并用通用量具测量间

距,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7.4的规定。

6.4.1.7.5 采用通用量具测量制动管路及用气部件气管路与排气管等发热部件的距离,检查是否采用

隔热措施保护管路,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7.5的规定。

6.4.1.7.6 目测检查制动管路及用气部件气管路是否接触到蓄电池酸性液体等有害液体,是否采用尼

龙管路,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7.6的规定。

6.4.1.7.7 目测检查经改制后的空气制动系统或液压制动系统是否有漏气或漏油现象,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4.1.7.7的规定。

6.4.1.8 燃料系统

6.4.1.8.1 检查燃料箱及燃料管路是否固定牢靠,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8.1的规定。

6.4.1.8.2 目测检查燃油箱加油口和通气口的位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8.2的规定。

6.4.1.8.3 目测检查燃料箱加油口和通气口的位置,采用通用量具测量燃料箱的加油口和通气口与排

气管以及距裸露的电气接头、外部可能产生火花的电气开关的距离,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8.3
的规定。

6.4.1.8.4 目测检查燃料箱的加油口和通气口是否设置在有乘员的车厢内,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4.1.8.4的规定。

6.4.1.9 车架

6.4.1.9.1 检查车架开孔尺寸及所开孔的防腐措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9.1的规定。

6.4.1.9.2 目测消防车上装与底盘车架的联接方式,是否采用焊接方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9.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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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9.3 检查底盘车架上平面的铆钉头或螺栓头改制时的加工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9.3的

规定。

6.4.1.9.4 使用通用量具测量消防车的前悬、后悬和轴距,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9.4的规定。

6.4.1.10 牵引钩

目测检查消防车底盘是否前端有拖钩,后端是否有牵引钩,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1.10的

规定。

6.4.2 底盘改制后的试验

6.4.2.1 5000km可靠性行驶试验时底盘应满载,凹凸不平坏路和山路行驶应在国家汽车主管部门认

可的汽车试验场进行。铺装路面的平均行驶速度不小于50km/h,凹凸不平坏路的平均行驶速度不小

于30km/h,山路的平均行驶速度不小于20km/h。各种路面应有不少于此路面行驶里程20%的夜间

行驶试验。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不包括磨合行驶里程和其他试验的行驶里程。试验中若发生危及安

全、危及主要功能、出现在试验现场不能修复的故障或故障频发(每1000km故障数大于2次)等情况

应终止试验,找出故障原因并改正后重新试验。可靠性行驶试验应记录各路面的试验里程、各路面白

天、夜间试验时间和试验期间的故障情况及排除方法。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2.1的规定。

6.4.2.2 25000km可靠性行驶试验应在国家汽车主管部门认可的汽车试验场进行。试验时底盘应满

载,高速路的平均行驶速度不小于80km/h,铺装路面的平均行驶速度不小于50km/h,凹凸不平坏路

的平均行驶速度不小于30km/h,山路的平均行驶速度不小于20km/h。各种路面应有不少于此路面

行驶里程20%的夜间行驶试验。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不包括磨合行驶里程和其他试验的行驶里程。
试验中若发生危及安全、危及主要功能、出现在试验现场不能修复的故障或故障频发(每1000km故障

数大于2次)等情况应终止试验,找出故障原因并改正后重新试验。可靠性行驶试验应记录各路面的试

验里程、各路面白天、夜间试验时间、燃料消耗量和发动机润滑油消耗量、保养情况、试验期间的故障情

况、故障次数与排除方法。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2.2的规定。

6.5 驾乘室改制后试验

6.5.1 座椅

6.5.1.1 采用通用量具测量座椅与人体臀部接触面至放置脚的地板的垂直距离,测量时座椅应完整并

不应压迫座椅与人体臀部接触面变形。若座椅与人体臀部接触面是斜面,应分别测量座椅与人体臀部

接触面的高端和低端至放置脚的地板的垂直距离,取两个数的平均值为测量结果并采用角度仪测量靠

背与座椅上平面的夹角,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2.1的规定。

6.5.1.2 采用通用量具测量座椅与人体臀部接触面前端至前方座椅水平最近点的距离,相向座椅应测

量两座椅与人体臀部接触面前端的水平距离,测量时座椅应完整并不应压迫座椅与人体臀部接触面前

端变形,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2.2的规定。

6.5.1.3 采用通用量具测量坐垫最窄处尺寸,测量座椅坐垫宽度时,将座椅坐垫水平放置。确定每位乘

员所占长度时,测量一排座椅两端的最小距离并用测量的数值除乘坐的人数,若座椅中间有高出座椅坐

垫的物体,则测量数值应减去高出座椅坐垫物体的宽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2.3的要求。

6.5.1.4 将座椅靠背调节至与水平面垂直,采用通用量具测量座椅与人体臀部接触面至座椅靠背顶端

的距离,若座椅与人体臀部接触面是斜面,应分别测量座椅与人体臀部接触面的高端和低端至座椅靠背

顶端的距离,取两个数的平均值为测量结果。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2.4的规定。

6.5.1.5 检查驾驶员座椅的前后位置是否可以调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2.5的规定。

6.5.1.6 检查驾乘室内座椅的强度和刚度,是否固定可靠,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2.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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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7 检查驾乘室内座椅座垫和靠背材料,并检查其国家级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5.5.2.7的规定。

6.5.1.8 检查驾乘室座椅后部安装空气呼吸器时座椅坐人的区域,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2.8的

规定。

6.5.1.9 目测检查驾乘室满足要求座椅数,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2.9的规定。

6.5.2 车门试验

6.5.2.1 将车门完全打开,采用角度仪测量车门关闭至完全打开的角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3.1的

规定。

6.5.2.2 佩戴消防防护手套,开关车门三次都应启闭灵活,没有打不开,关不上或在开关过程中有阻滞

现象,门锁应能可靠打开,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3.2的规定。

6.5.2.3 目测检查驾乘室车门数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3.3的规定。

6.5.2.4 检查车窗的启闭,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3.4的规定。

6.5.2.5 目测检查玻璃认证标识,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3.5的规定。

6.5.3 上、下车踏板

将上、下车踏板放置为上下人员的位置,确定上、下车踏板间距时应测量上级踏板脚踏平面至下级

踏板脚踏平面的垂直距离。确定上、下车踏板长度时应测量踏板的最短距离为踏板长度。确定踏板深

度时应测量踏板外沿至穿消防胶靴能伸进的距离。确定与地面最近一级的离地距离时应测量与地面最

近一级踏板的脚踏平面至地面的垂直距离。确定踏板中间的水平照度时将照度仪光传感器的感光面向

上放置在被测踏板的中间,打开踏板照明灯,测量照度值。检查消防车踏板放下后的警示标识。在踏板

的垂直方向500mm范围内加载75kg的重量保持5min,查看踏板是否有永久变形。将翻转踏板按宽

800mm、高500mm制成试验样品,装上铰链和回位弹簧,安装在试验台上进行10000次上下翻转试

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4的规定。

6.5.4 扶手

6.5.4.1 试验时扶手通过30mm宽的帆布带与拉力计相连,通过拉力计和帆布带向被测扶手加载,当
拉力达到100kg后停止加载并保持3min,加载速度应均匀,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5.1的规定。

6.5.4.2 目测检查乘员扶手数量,佩戴消防防护手套,检查各扶手是否可以牢靠的抓持,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5.5.2的规定。

6.5.4.3 检查扶手在乘员乘坐时是否可以方便抓持,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5.3的规定。

6.5.4.4 目测检查是否有上、下车扶手,并佩戴消防防护手套检查是否可以牢靠的抓持,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5.5.4的规定。

6.5.4.5 检查扶手材料,检查金属扶手是否包敷非金属层,是否有防滑花纹,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5.5.5的规定。

6.5.5 驾乘室强度和刚度

6.5.5.1 目测检查乘员室顶部是否有防滑措施。将乘员室顶部从中间向四周按每块300mm×200mm
尺寸进行标记,在标记的任一块中放置100kg砝码,5min后取下砝码目测放置砝码区域是否有结构破

坏或可见的永久变形,然后逐一在每个区域重复进行上述试验,对于标记区域时乘员室顶部边缘不够

300mm×200mm尺寸的区域不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6.1的规定。

6.5.5.2 检查原驾乘室结构和材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6.2的规定。
62

GB7956.1—2014



6.5.6 驾乘室内外部操作试验

6.5.6.1 佩戴消防防护手套,检查驾乘室内部的灯开关、警灯、警报器开关、储物箱开关、抽拉板拉手、启
闭车门、车窗等是否操作方便,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7.1的规定。

6.5.6.2 检查驾乘室座椅后部是否安装空气呼吸器,是否有机械锁止机构将空气呼吸器锁住,佩戴消防防

护手套,是否可以方便地接触到机械锁止机构的解除手柄并方便操作,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7.2的

规定。

6.5.6.3 检查驾乘室的翻转机构、操作说明及翻转保护机构,使用角度仪测量驾乘室从行车位置翻转至

最大翻转角的角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7.3的规定。

6.5.7 安全要求

6.5.7.1 目测检查驾驶员可见位置处是否有发动机温度和润滑油位异常声光报警装置,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5.8.1的规定。

6.5.7.2 目测检查乘员室外表面是否有尖角、锐利边缘,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8.2的规定。

6.5.7.3 目测检查功率输出装置装在驾驶室或乘员室下方时,两者之间是否采取了隔离,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5.8.3的规定。

6.5.7.4 目测检查乘员室内部是否有尖角、锐利边缘、突出物等,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8.4的

规定。

6.5.7.5 检查乘员室内可能产生碰撞处是否进行了软化处理,检查软化层材料,并检查其国家级检验机

构的检验报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8.5的规定。

6.5.7.6 检查地板铺覆软化层材料情况,并检查其国家级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5.8.6的规定。

6.5.7.7 检查乘员室内是否有打开或抽出时会向乘坐空间伸出超过250mm的储物箱或翻板,是否有

明显的指示,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8.7的规定。

6.5.7.8 检查乘员室内高度小于300mm的物品是否有防撞防护,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8.8的

规定。

6.5.8 外观

6.5.8.1 目测检查乘员室是否周正。以消防车车架中心线为基准,测量乘员室左、右外缘水平距离,以
消防车车架左、右纵梁上平面为基准,测量距乘员室顶部的垂直距离,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9.1的

规定。

6.5.8.2 目测检查乘员室外护面制造质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9.2的规定。

6.5.8.3 目测检查内部软化层的质地和颜色,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9.3的规定。

6.5.9 车内噪声

消防车满载,试验道路为铺装路面,道路的坡度不大于1%,试验时关闭警报器,消防车从30km/h
开始,以10km/h为增速步长直至80km/h,将精密噪声仪置于A计权慢挡,噪声仪传感器放置在驾驶

员耳旁测量各车速下噪声值,每个车速往返各测量一次。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10的规定。

6.6 仪表与操作系统试验

6.6.1 目测检查消防车仪表、操纵手柄、开关处是否有指示用途的中文标牌,标牌是否固定可靠,是否

有照明,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6.1的规定。

6.6.2 目测检查消防车用仪表的型号和精度,测量仪表字体的高度,目测检查显示屏是否有遮光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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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6.2的规定。

6.6.3 目测检查消防车用计量仪表采用的计量单位,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6.3的规定。

6.6.4 目测检查消防车用计量制单位,使用通用量具测量表盘直径,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6.4的

规定。

6.6.5 目测检查操作说明及警示说明,文字或图形是否可以永久保留,是否有保证阅读的照明,判断试

验结果是否符合5.6.5的规定。

6.6.6 目测检查消防泵放水开关的安装位置并测量放余水时间,测量时将泵内充满水,打开一侧出水

球阀并打开消防泵放余水开关,同时使用秒表计时,至放尽泵内余水的时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6.6的规定。

6.6.7 采用通用量具测量仪表和操纵手柄、开关中心至操作人员脚踏平面的垂直距离,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6.7的规定。

6.6.8 目测检查消防车控制系统,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6.8的规定。

6.7 电气系统和警报装置试验

6.7.1 目测检查消防车电路的标识,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1的规定。

6.7.2 检查电线芯材质和电线标称通电电流,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2的规定。

6.7.3 目测检查电线芯包覆层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3的规定。

6.7.4 测量电源电压及至用电器具处的电压差值,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4的规定。

6.7.5 目测检查电源总开关位置,总开关关断后除计时器外的所有用电器具是否都不能工作,判断试

验结果是否符合5.7.5的规定。

6.7.6 检查总开关由切断状态转换到接合状态提示音大小是否能保证驾驶员在驾驶位置听到,判断试

验结果是否符合5.7.6的规定。

6.7.7 关闭、打开车门三次,检查驾乘室上、下车踏板的照明灯是否由车门可靠控制,踏板照度试验按

6.5.3进行。测量驾乘室内的照度时,照度计光传感器受光面向上,传感器放置于驾驶员及每一位乘员

的座位上,打开驾乘室内所有照明灯,逐一测出各座位的照度,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7.7的规定。

6.7.8 目测检查消防车器材箱照明灯具和开关的安装数量和位置,检查在无光条件下打开器材箱照明

灯是否能够分辨器材箱内器材的类型,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8的规定。

6.7.9 目测检查电线与电线的联接方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9的规定。

6.7.10 目测检查电线与用电器具连接的联接方式,是否有放松措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10的

规定。

6.7.11 检查电线束与底盘或车体的连接情况,测量电线束与排气管等产生高温的部件距离,判断试验

结果是否符合5.7.11的规定。

6.7.12 目测检查电线束穿过有锐利边缘孔时的防护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12的规定。

6.7.13 目测检查电线束的安装位置是否有油污,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13的规定。

6.7.14 目测检查安装上装的电线束是否破坏底盘的电线束,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14的规定。

6.7.15 目测检查电路是否有保险装置,测量超过标称电流150%时,是否自动切断电路,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7.15的规定。

6.7.16 目测检查消防车上装和底盘的电路的保险装置,功率输出装置的挂挡机构、泵操作板照明、警
示灯具和电动消防炮是否使用独立的保险装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16的规定。

6.7.17 目测检查消防车所有电路保险装置是否集中放置,电路保险装置是否放置在干燥、防水、防尘、
避免机械振动和冲击并且维修人员易接触处,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17的规定。

6.7.18 检查消防车所用电气开关的型号,安装在车辆外部的开关是否有防雨罩,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

合5.7.1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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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9 检查电气开关的最大允许电流及所接电路标称电流,目测检查驾驶室仪表板或附近是否有可

安装备用按钮和相应指示灯的位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19的规定。

6.7.20 检查底盘发电机功率与标准规定的用电器具的功率,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20的规定。

6.7.21 不启动底盘发动机,打开用电器具,观察是否有声、光报警,报警是否可在驾驶室察觉,判断试

验结果是否符合5.7.21的规定。

6.7.22 断开蓄电池接线,对于12V标称电压的消防车用输出电压低于9.6V电源供电,对于24V标

称电压的消防车用输出电压低于19.2V电源供电,供电时间2min,观察是否有声、光报警,报警是否可

在驾驶室察觉,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22的规定。

6.7.23 检查消防车是否安装蓄电池充电插座,将充电插头插入充电插座,启动发动机观察充电插头是

否自动从插座脱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23的规定。

6.7.24 目测检查蓄电池放置的位置是否通风、干燥,是否便于维护,放置在其他地方是否远离热源并

是否采取防护措施以免消防车行驶时遭飞溅物损伤,测量蓄电池距电线或制动管的距离,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7.24的规定。

6.7.25 将蓄电池充满,断开底盘发电机输出电路,按5.7.20配备的要求打开所有用电器具,用秒表开

始计时,10min后,观察用电器具的工作状态,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25的规定。

6.7.26 使用蓄电池电容量表测量蓄电池电容量,将蓄电池放电至原容量的70%,按GB6245规定的最

大真空度试验方法进行最大真空度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26的规定。

6.7.27 打开消防车所有用电器具检查是否干扰消防员使用的通信设备,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27
的规定。

6.7.28 目测检查消防车车顶警灯、警报器的安装位置,及警报器的功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28
的规定。

6.7.29 目测检查警灯型式、警灯的颜色、警灯数量和安装方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29的规定。

6.7.30 检查警灯的国家法定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30的规定。

6.7.31 检查警报器的国家法定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31的规定。

6.7.32 目测检查消防车车长大于6m时频闪灯的安装方式、颜色、接线情况,测量安装间距,判断试验

结果是否符合5.7.32的规定。并抽取10个频闪灯样品进行如下试验:

a) 在环境温度40℃,湿度90%下1000h连续闪烁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32a)的
规定;

b) 在环境温度60℃和-20℃下分别放置10h,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32b)的规定;

c) 在频率0~100Hz,振幅1mm下扫频振动,找出共振频率并在此频率下振动6h;若没有共振

频率,则在频率50Hz,振幅1mm下振动6h,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32c)的规定。

6.7.33 目测检查消防车后部的随车探照灯旋转情况,用角度仪测量探照灯相对地平线的俯仰角,测量探

照灯30m处照度值并与底盘前照灯照度进行比较。测量点为探照灯在地面投影中心沿照射方向30m
处,测量时照度计光传感器放置在地面,受光面向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33的规定。

6.7.34 目测检查消防车泵房内照明灯的安装位置、照明范围和保护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34
的规定。

6.8 使用市电的装置和系统试验

6.8.1 目测检查使用市电的装置的放置位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1的规定。

6.8.2 测量人力移动的用电装置的输出电压,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2的规定。

6.8.3 检查电压超过250V的用电装置的固定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3的规定。

6.8.4 用电装置为交流电时,测量其频率,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4的规定。

6.8.5 检查安装在消防车外部的市电电源插口的型号,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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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 目测检查使用市电的装置和系统的电器型号,检查是否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5.8.6的规定。

6.8.7 目测检查安装在消防车上的使用市电的用电装置和系统的接地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8.7的规定。

6.8.8 检查接地线材料的选用,采用通用量具测量接地线线径,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8的规定。

6.8.9 目测检查使用市电的装置或系统的操作标示、注意事项等,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9的

规定。

6.8.10 目测检查使用市电的装置或系统的开关、按钮、手柄等是否标出了用途,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

合5.8.10的规定。

6.8.11 目测检查使用市电的装置或系统的电源开关是否标出开和关的位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8.11的规定。

6.8.12 检查使用市电的装置或系统在消防车上固定情况,可移动装置取用是否方便,判断试验结果是

否符合5.8.12的规定。

6.8.13 目测检查使用市电的装置或系统接线桩的遮蔽措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13的规定。

6.8.14 在室内中使用消防车器材箱内市电装置或系统12h后,用温度计测量其储存处温度,判断试验

结果是否符合5.8.14的规定。

6.9 非通信指挥消防车的通信区域及设施要求试验

6.9.1 位置

6.9.1.1 目测检查通信区域的位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1.1的规定。

6.9.1.2 目测检查通信区域的专用空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1.2的规定。

6.9.2 通信区域噪声

消防车满载,试验道路为铺装路面,道路的坡度不大于1%,试验时关闭警报器,消防车从30km/h
开始,以10km/h为增速步长直至80km/h,将精密噪声仪置于A计权慢挡,噪声仪传感器放置在坐姿

的通信员耳旁测量各车速下噪声值,每个车速往返各测量一次。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2的规定。

6.9.3 通信区域照明

目测检查通信区域内照明开关及照明情况,副驾驶区域是否有独立照明灯的插座,判断试验结果是

否符合5.9.3的规定。

6.9.4 工作台

目测检查通信区域工作台,工作台是否平坦,有无尖锐的边角,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4的

规定。

6.9.5 通信区域座椅

检查通信区域座椅的固定方式,当为非固定时,是否有座椅的储存固定空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

合5.9.5的规定。

6.9.6 设施的储存

6.9.6.1 检查为通信设施设置的箱柜是否能合理的容纳设备,并能为设备提供保护,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5.9.6.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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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2 检查箱柜门上的锁止机构或插销装置在车辆运行或不使用设备期间是否处于关闭状态,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6.2的规定。

6.9.7 通信设备

6.9.7.1 按GB50313进行通信系统设计要求的检查,并查看设备的国家级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7.1的规定。

6.9.7.2 检查当采用乘员室和驾驶室分隔设置,或指挥中心设在车身内时,是否有车内通话设施,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7.2的规定。

6.9.7.3 检查无线通信装置或控制台,是否有防振、防撞击等安全保护措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9.7.3的规定。

6.9.8 计算机和设备的安装

6.9.8.1 目测检查车辆结构空间,确定选用相应的计算机,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8.1的规定。

6.9.8.2 目测检查为计算机设备提供的外供电源接口处是否设有指示标牌,是否在标牌上注明电源的

电压及电流强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8.2的规定。

6.9.8.3 检查计算机设备安装时是否有防震、防机械损伤的措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8.3的

规定。

6.9.9 显示设备及安装

6.9.9.1 目测检查安装在车辆上的显示设备是否满足车辆的运行环境,将消防车在铺装路面以80km/h
行驶1h,检查消防车内显示设备是否完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9.1的规定。

6.9.9.2 检查显示设备是否储存在封闭的箱柜内,柜内四周是否用衬垫加以保护,防止机械损伤,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9.2的规定。

6.9.9.3 目测检查显示监控器,是否安装于既能方便观察,又不会受到损伤的地方,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5.9.9.3的规定。

6.9.9.4 目测检查显示设备为外部安装时的安装要求,是否安装固定支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9.9.4
的规定。

6.10 车身、器材箱试验

6.10.1 基本要求

6.10.1.1 目测检查车身外部、内部和厢体,是否有使人致伤的尖锐突出物或锐利边缘,判断试验结果是

否符合5.10.1.1的规定。

6.10.1.2 目测检查车身各门、工作平台、抽屉式储物柜、抽拉拖板、翻转架、活动踏板等物件伸出车身之

外超过450mm时,是否有明显的警示标识,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0.1.2的规定。

6.10.1.3 检查随车器材的摆放位置和固定方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0.1.3的要求。

6.10.1.4 检查随车器材的分类方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0.1.4的要求。

6.10.1.5 器材的抽拉柜、台和旋转架进行连续2000次工作循环,分别使用拉力计测量所有抽拉柜、台
和旋转架满载抽拉、旋转所需要的拉力和旋转力大小,试验结束后再次测量拉力和旋转力大小,判断试

验结果是否符合5.10.1.5的要求。

6.10.2 器材箱

6.10.2.1 检查箱体材料或表面处理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0.2.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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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2 目测检查形成电化学腐蚀或抗电性的不同金属材料零部件或构件装在一起时,在两种材料间

是否采用隔离措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0.2.2的规定。

6.10.2.3 目测检查暴露在外的非耐腐蚀金属材料的表面均是否做过防腐蚀处理,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

合5.10.2.3的规定。

6.10.2.4 目测检查厢体的通风、防潮情况,是否有排水槽或孔,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0.2.4的

规定。

6.10.2.5 检查箱体内储存的设备、器具是否固定牢固并有防护设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0.2.5
的规定。

6.10.3 器材箱门

6.10.3.1 检查器材箱门的开启和关闭是否方便,有无卡阻和两手用力不平衡就打不开的现象,将卷帘

门按宽1100mm、高1500mm制成试验样品,装上框架和锁具,安装在试验台上进行10000次试验,
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0.3.1的规定。

6.10.3.2 检查器材箱门的材料或表面处理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0.3.2的规定。

6.10.3.3 目测检查器材箱门设置是否有利于人员操作,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0.3.3的规定。

6.10.3.4 检查器材箱门是否具有锁止功能,在人员需进出或取放设备、器具时是否方便开启,在行驶可靠

性1500km凹凸不平的坏路(含碎石、土石路)试验时,检查器材箱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0.3.4的

规定。

6.11 设备、器材固定

6.11.1 检查器材箱内的器材夹具布置是否合理,固定是否可靠,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1的

规定。

6.11.2 检查设备、器材是否取用方便,目测检查设备、器材布置是否合理,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2
的规定。

6.11.3 目测检查安装车载无线通信设备时,是否有一个安全的空间,为避免通信工作受到不应有的干

扰,是否有合适的屏蔽装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3的规定。

6.11.4 承重抽拉支架检查方法:

a) 检查支架是否具有所承载设备、器具所需的强度和刚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4a)的
规定;

b) 检查支架是否具有锁止功能,并能方便解除,在行驶可靠性1500km凹凸不平的坏路(含碎

石、土石路)试验时检查锁止支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4b)的规定;

c) 将承重抽拉支架全部拉出,目测检查支架侧面最外端的反光警示标识,测量反光警示标识和支

架伸出车身的长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4c)的规定。

6.11.5 空气呼吸器的储存检查方法:

a) 目测检查空气呼吸器和备用瓶是否合理布置,是否有合理的储存空间和位置,判断试验结果是

否符合5.11.5a)的规定;

b) 目测检查空气呼吸器或备用瓶的固定夹持装置,是否对其造成划伤、磨损等损害,判断试验结

果是否符合5.11.5b)的规定;

c) 目测检查空气呼吸器或备用瓶的储存区域是否远离热源(如消声器、排气管、发动机)并通风干

燥的地方,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5c)的规定;

d) 目测检查用筒/管材料储存空气呼吸器备用瓶的方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5d)的
规定;

e) 目测检查每个被储存的备用瓶是否装有阀门,且已按规定充气,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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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f) 目测检查储存筒/管的基座是否有橡胶、塑料或类似装置以避免备用瓶的磨损,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11.5f)的规定;

g) 目测检查储存筒/管都是否有排水的设计,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5g)的规定;

h) 目测检查储存筒/管总成布局是否合理,是否可以防止空气呼吸器备用瓶从储存筒/管中意外

滑出,并使其在运输过程中不产生移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5h)的规定;

i) 目测检查储存筒/管或储存区域的后壁是否有用橡胶、塑料或类似物的设施避免备用瓶的磨

损,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5i)的规定。

6.12 爬梯试验

6.12.1 测量爬梯任意两梯蹬脚踏面的最小距离,测量爬梯离地面最近的梯蹬至地面的垂直距离,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2.1的规定。

6.12.2 测量爬梯距车顶最近的梯蹬距车顶蹋脚处的垂直距离,测量爬梯扶手顶端距车顶蹋脚处的垂

直距离,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2.2的规定。

6.12.3 测量爬梯两侧板内侧最小距离为梯蹬宽度,制作一宽度50mm的钢卡,测量梯蹬强度时将钢卡

卡在梯蹬中间,在钢卡下方挂上300kg重物并持续5min,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2.3的规定。

6.13 制动垫块检查

检查消防车制动垫块配备的数量,消防车满载状态停留在20%的坡道上,变速器置于空挡位置;当
制动垫块放好并松开驻车制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3的规定。

6.14 附加储气瓶检查

检查是否有防止制动储气瓶向附加储气瓶流动的单向阀,发动消防车,降低备用储气瓶压力,使底

盘空气压缩机向备用储气瓶充气,同时连续踩刹车,降低制动储气瓶的压力,检查底盘空压机是否优先

向制动储气瓶充气,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4的要求。

6.15 随车文件检查

检查消防车随车文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5的规定。

6.16 外观质量检查

6.16.1 目测检查消防车的油漆颜色,检查油漆层的外观是否光滑、平整、色泽均匀,是否有缺漆等缺

陷。涂漆零件相互之间是否有显著的色差和光泽差。装饰表面是否有麻坑、斑点、杂色、裂痕、气泡及明

显的划伤、流痕等缺陷;非装饰表面是否有露底和明显的划伤及毛刺等缺陷,车身两侧及后平面分别取

1000mm×1000mm的测试面,用1m钢直尺靠住车身,测量纵向和横向最大间隙,判断试验结果是

否符合5.16.1的规定。

6.16.2 目测检查消防车的电镀层及化学处理层表面色泽是否均匀,是否有烧黑、鼓泡、剥落、锈蚀、露
底、明显的划伤及毛刺等缺陷,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6.2的规定。

6.16.3 目测检查消防车的焊接件焊点、焊缝外观是否平整、均匀,是否有明显的堆积及飞溅物,是否有

漏焊、焊瘤、夹渣、裂纹、气孔、咬边、烧穿、凹坑、未焊满、塌焊等缺陷,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6.3的

规定。

6.16.4 目测检查消防车的塑料件表面色泽是否均匀,是否有明显的划伤、飞边、裂纹及凸凹等缺陷,判
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6.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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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装备多种消防专用装置的消防车试验

消防车装备的各消防专用装置按照消防车系列标准中各部分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消防车系列标准中各部分的技术要求。

43

GB7956.1—2014




